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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第 29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7月 24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

地點：本部 10 樓 1001 會議室

主席：許委員兼召集人銘春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林沛欣

壹、主席致詞：首先謝謝大家撥冗出席這次會議。這陣子 Me Too 風潮延

燒，本部積極參與行政院研修性騷擾防治三法的工作，尤其重視強化

職場性騷擾防治的相關機制，希望透過明確規範職場性騷擾管轄範

圍、建立外部公權力申訴調查機制、增訂處罰規定、簡化申訴流程及

提供相關協助資源，遏阻職場性騷擾事件發生，並且完善被害人的保

護及扶助。目前法案正在立法院審議，本部也已積極準備新法上路後

的各項工作，未來相關修正條文施行後，本部將加強向各相關單位團

體宣導，並持續透過公私協力積極推動，確保性騷擾防治工作得以落

實，讓每一個受僱者都能享有安穩、安心、安全的工作環境，也請在

座各位委員和性平處代表繼續提供寶貴的意見，協助本部增進勞動

領域的性別平權。

貳、報告事項：

一、確認本部第 28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決定：予以確認。

二、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專業任務執行情形。

決定：本案洽悉。

三、本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各單位辦理情形報告。

(一)發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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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怡翎：有關性別主流化研習課程參訓率一節，過去也曾

提醒過，未來辦訓時請就參加對象之性別均衡予

以注意，尤其是勞動力發展署仍有女性同仁參訓

率大幅高於男性同仁的情形。

(二)決定：本案洽悉，請勞動力發展署留意參訓對象之性別均衡情

形，並請各機關鼓勵同仁積極參與性別主流化研習課程。

四、本部所屬機關（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運作情形。

決定：本案洽悉。

五、性別平等會委員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以下簡稱性平處)檢視意

見執行情形。

(一)發言摘要：

性平處代表：考量近日「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工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已函報立法院審議，預定通過後陸

續實施上路，並將對雇主及事業單位進行性騷擾防

治相關教育訓練或宣導，建議可趁此波法令宣導，

納入禁止性別歧視（即禁止同工不同酬）及促進性

別平等措施（如彈性工作或假別等）之宣導，以提

升事業單位性別平等意識並推動相關措施，並建議

性工法修正後之相關配套措施可提報本專案小組

報告或討論。此外，建議勞動部將職場性騷擾防治、

性別歧視之禁止及促進工作平等措施等，納為法遵

訪視或勞動檢查重點項目，以落實性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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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委員玲惠：現行無論雇主或事業單位，對於性工法修法通過後

的執行均相當困惑，建議勞動部透過多元化方式進

行宣導；此外，宜對同酬日退步的原因加以了解並

據以規劃解決策略，不單僅有統計年報的公布。

(二)決定：本案洽悉，委員及性平處意見請相關單位配合辦理，尤

其在性工法修正通過後，向事業單位進行宣導時，宜同

步就性別相關議題進行宣導，並且本部各單位應有分析

資料、解決問題的能力，不能只依靠委託研究案。

參、討論提案：

提案一：本部 112 年度性別平等推動計畫(院層級)辦理情形(1-6 月) ，

提請討論。

(一)發言摘要：

黃委員怡翎：會議資料第 69 頁及第 70 頁，有關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 6 條第 2 項所稱之職業病，除運用性別觀點

及交織性之健康統計外，應進一步分析統計結果，

作為提供職業病預防之參據，並就分析情形提報

相關性別平等專案(工作)小組討論。

郭委員玲惠：本案既然是報告 112 年度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1-6 月

的辦理情形，執行至今應有相關的規劃或是執行進

度，未來請在辦理情形欄位具體說明。另有關防治

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的法規檢視，經初步檢視雖未

有不符合的部分，但現行法令是否足以涵蓋，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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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檢視的空間。

(二)決定：照案通過，請職業安全衛生署針對職業病的分析結果，於

下次會議資料補充並進行說明，至委員提點部分，請各單

位本於專業，就所屬的權責業務進一步思考精進作為。

提案二：本部主管 113 年度公務預算及所屬非營業基金性別預算編列

情形，提請討論。

(一)發言摘要：

性平處代表：因應性工法修法後相關配套之執行，後續可能另訂

計畫爭取其他預算或是納入公務預算編列項目等，

請配合預算作業流程，評估後續是否增列 113 年性

別預算。另有關就業安定基金 113 年度性別預算，

其中勞動力發展署編列之「促進特定對象暨弱勢者

等就業服務」，該項因特定對象暨弱勢者等涵蓋對

象多（如中高齡、原住民、低收、二度就業婦女、

新住民），易與其他預算項目涉及對象看似重疊，建

請補充說明，並請參照其他性別預算項目增列相關

性別統計，以呈現性別平等促進效果。

(二)決定：照案通過，性平處意見請相關單位配合修正，並請依限報

送權責機關。

提案三：本部主管 111 年度公務預算及所屬非營業基金性別預算執行

情形，提請討論。

(一)發言摘要：

黃委員怡翎：會議資料第 117 頁，按編列單位規劃，預計就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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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相關措施邀集學者專家召開座談會，但執行成

果僅顯示邀集相關部會與會，建議未來仍可就職場

平等相關措施與學者專家交流。

郭委員玲惠：會議資料第 120 頁，建議釐清 111 年產檢假、陪產

檢及陪產假薪資補助執行率未達80%的原因，此外，

並建議進一步了解符合可申請產檢、陪產檢及陪產

假薪資補助的勞工人數與實際申請人數間的差異，

作為後續預算編列、政策規劃的參據。

陳委員英玉：產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之薪資補助為政府建構友

善生養環境的美意，建議廣為宣導。

(二)決定：照案通過，案內資料請依委員建議修正，並請各單位在編

列相關預算時，應思考計畫的可行性並預為規劃，列入預

算後則應加以落實。另有關 111 年產檢假、陪產檢及陪產

假薪資補助執行率未達 80%的原因，請勞動條件及就業平

等司於下次會議進行分析報告。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下午 12 時 20 分。






